
國立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同位素館 

X光照射申請書 (2026.01版)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單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申請單位  聯絡電話  

計畫主持人  備註  

照射物品  件數  

研究專題  

預定照射時

間 
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 至 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 

照射終止條件(擇一)​
※非單一照射條件請詳列背面※ 

□劑量      Gy 

□時間      分 
照射kV/mA / 

輻防人員 蔡惠予 照射管理人 陳芳馨 照射費（元）  

照射物品序

號 
劑量/照射時間/劑量率 完成時間 備註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總照射時數 時      分 照射人員簽名 / 

領取時間  領取人簽名 /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1.​ 申請人請於欲照射日期前一週週四前提出申請，申請負責人需簽章。 

2.​ 申請人須先詳讀收費辦法，並詳細填寫粗框內之申請事項。 

3.​ 申請人請按排定時間進行照射，若因事故無法按時照射，請事先告知，無故不到兩次者，

將停止該申請人兩個月申請權利。 

4.​ 照射條件限制 : 照射時間需在60分鐘以內，劑量500 Gy以下；kV值需在160 ~225之間，mA

值需小於17。 

5.​ 有關申請照射問題請洽​



電話：03-5715131，分機：35836 (Ｘ光照射負責人 孫子捷助理) 

 


